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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青气发 〔2017〕12号

关于贯彻落实山东省气象局等12部门

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联合发文的通知

各区 (市)气象局、城乡建设局、编办、经济信息化委 (国

防科工办)、交通委、水利局、法制办: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

定》(国发 〔2016〕39号,以下简称国发 〔2016〕39号)精

—1—



神和山东省气象局与住建厅等12个部门联合下发的 《关于

贯彻落实中国气象局等11部委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联合

发文的通知》(鲁气发 〔2016〕31号)要求,整合优化建设

工程防雷行政许可,强化防雷安全事中事后监管,明确和落

实相关责任,保障建设工程防雷安全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落实建设工程防雷许可优化整合要求

(一)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

审核、竣工验收许可工作,整合纳入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、

竣工验收备案,统一由城乡建设部门监管。

(二)公路、水路、水利、电力等专业建设工程防雷装

置设计审核、竣工验收行政许可和监管工作,由各专业部门

负责。

(三)油库、气库、弹药库、化学品仓库、民用爆炸物

品、烟花爆竹、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;雷电易发

区内的矿区、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 (构)筑物、设施

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,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

有防雷标准规范、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的防雷装置

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,由气象部门负责。

(四)市、区 (市)气象部门要联合城乡建设、经济和

信息化等部门达成并联审批协议,依法对 “油库、气库、弹

药库、化学品仓库、烟花爆竹、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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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,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、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

(构)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,以

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、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

型项目”的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等工作严格进行把

关,从行政审批入口强化防雷管理,减少事中事后监管

压力。

二、完成建设工程防雷许可职责交接

(一)市、区 (市)气象部门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在5个

工作日内,完成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

设计审核、竣工验收许可等工作职责及相关档案材料交接。

同时,各单位应结合工作实际,做好各自职责范围内防雷许

可细化,纳入建设工程行政审批流程,交接之日前完成行政

审批事项服务指南等公示材料修订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(二)按照国发 〔2016〕39号文件要求,市、区 (市)

气象部门不再受理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公

路、水路、水利、电力等专业工程相应的防雷装置设计审

核、竣工验收行政许可申请。气象部门已经受理的房屋建筑

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核准

等许可项目,受理的气象部门仍按原来工作程序和要求继续

组织做好图纸技术审查、跟踪检测等技术服务及设计审核和

竣工验收行政许可等相关工作。

(三)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国发 〔2016〕39号文件要求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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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及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调整的相关规

定,厘清与防雷监管职权相对应的责任事项,及时修订权力

清单和责任清单,按程序审定后向社会公布。气象和城乡建

设等部门切实采取有效措施,确保过渡时期各项工作正常开

展,不留安全隐患。

三、强化防雷减灾服务市场监管

(一)健全防雷服务监管体系。各有关部门要健全防雷

减灾服务市场随机抽查和过程监管制度,依法规范防雷装置

检测服务市场发展环境和服务秩序。制定防雷技术服务地方

标准和统一开放的防雷服务市场运行规则。完善防雷服务机

构信用评价体系、诚信档案和考核评价机制,定期向社会公

示相关信用状况和考评结果,实施信用机构评定制度等守信

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。建立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,探索联合

评审和联合监管模式。

(二)加强防雷减灾服务市场监管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

防雷减灾服务市场事中事后监管,健全市场监管机制、信息

公开和诚信评价制度,完善相关标准,优化防雷减灾服务市

场的政策环境,依法履行防雷减灾安全监管职能。完善防雷

检测服务第三方机构监督机制,健全监督投诉渠道。建立完

善防雷装置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处罚机制,以及防雷服务市场

主体失信 “黑名单”制度和退出机制。规范防雷服务机构及

从业人员执业行为,加强防雷减灾服务行业自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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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履行防雷安全监管责任

(一)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防雷安全工作的管理和领导,

将防雷工作纳入目标绩效考核内容和安全生产工作范围。落

实防雷装置设计审核、竣工验收备案等相关管理经费。适时

对涉及的地方性法规和相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等进行清理

修订。

(二)市、区 (市)气象部门要加强对防雷减灾工作的

组织管理,做好雷电监测、预报预警、雷电灾害调查鉴定和

防雷科普宣传。同时,要根据本地雷电监测历史资料分析评

估防雷安全风险的重点区域和环节,科学划分雷电易发区域

及其防范等级。

(三)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谁审批、谁负责、谁监管的原

则,切实履行建设工程防雷监管职责,优化审批流程、规范

中介服务行为,确保防雷安全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。依托

《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》,实现易燃易爆及危化

场所防雷安全监管的网上移送、网上受理、网上监督。

(四)各类建 (构)筑物、场所和设施安装雷电防护装

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防雷标准的规定。投入使用的防雷装置

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以及标准规范定期检测,并经具备相应防

雷装置检测资质的防雷专业机构检测合格,确保防雷安全。

(五)气象、城乡建设、民爆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法制

等有关部门要建立建设工程防雷管理部门协调会议制度,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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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部门间工作的协调和相互配合,及时研究解决防雷安全管

理中的重大问题。

附件:1.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市级协调会议成员名单

2.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市级协调会议方案

青 岛 市 气 象 局　
青岛市城乡建设
委 员 会　

青岛市机构编制
委 员 会 办 公 室

青 岛 市 经 济 和
信 息 化 委 员 会　

青岛市交通运输
委 员 会　青 岛 市 水 利 局

青岛市人民政府
法 制 办 公 室

2017年7月17日

—6—



附件1

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市级协调会议成员名单

姓　名 单　　位 职　务

召集人 洪　光 市气象局 副局长

召集人 林丽萍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副巡视员

成　员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
成　员 韩　文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处　长

成　员 田　渤 市交通运输委 副处长

成　员 孙振水 市水利局 处　长

成　员 王同树 市政府法制办 副调研员

成　员 李孝军 市气象局 处　长

成　员 陈志强 市编委办 副调研员

　　注:协调会议由市气象局、市城乡建设委担任召集工作,各

成员单位负责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工作的1名处级领导同志担任

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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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市级协调会议方案

根据 《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》 (国

发 〔2016〕39号,以下简称 《决定》)和山东省气象局与

住建厅等12个部门联合下发的 《关于贯彻落实中国气象局

等11部门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联合发文的通知》(鲁气发

〔2016〕31号,以下简称气发31号)的有关要求,为了保

障建设工程防雷安全,建立青岛市防雷管理部门协调会议

(以下简称协调会议)制度。

一、主要任务

落实国务院 《决定》精神,建立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工作

机制,加强指导协调和相互配合,完善标准规范,研究解决

防雷管理中的重大问题,优化审批流程,规范中介服务

行为。

二、协调会议组成成员单位

市气象局、市城乡建设委、市编办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

员会、市交通运输委、市水利局、市政府法制办。

协调会议由市气象局、市城乡建设委负责人担任召集

人,各成员单位负责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工作的1名处级领导

同志担任成员。成员发生变更或调整,应及时通报市气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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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法规处。

三、协调会议组织机构及职责

协调会议的组织工作由青岛市气象局承担,协调会议办

公室设在青岛市气象局法规处,其主要职责是:

(一)承担协调会议的组织、协调等日常事务性工作,

承担协调会议的会务组织工作。

(二)传达协调会议关于防雷管理重大问题的决定。

(三)推动防雷建设工程审批流程优化。

(四)为会议成员单位提供防雷安全相关技术问题的咨

询及指导。

四、会议议事规则

(一)例会为协调会议基本形式,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,

由成员单位成员参加。会议的主要内容是:加强对建设工程

防雷管理的指导协调和相互配合,解决防雷管理工作中出现

的需要会议成员单位之间协调解决的重大问题。

遇有特殊情况,可根据协调会议成员单位要求,召开由

全体或部分成员参加的临时会议。

(二)成员因故不能参加例会和临时会议,应通知协调

会议办公室,并委派其他相关同志参加。

(三)例会和临时会议后形成会议纪要,印发各成员

单位。

五、成员工作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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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本部门与协调会议办公室的日常联系和沟通。参加

例会和临时会议,对建设工程防雷管理提出问题和建议。交

流本部门在防雷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。

　青岛市气象局办公室 2017年7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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